附件

东北大学师德失范行为负面清单

一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有损害党中央权威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危害国家安全与统一、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。
二、恶意歪曲历史，诋毁党和国家形象，玷污中华优秀文化，造谣污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、英雄模范等。从事不正当的涉港澳台和国际交往，接受有损国格的邀请、资助或奖励。
三、违反法律法规，损害国家利益、民族利益、人民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，泄露国家秘密或工作秘密。
四、违背社会公序良俗，违反中华传统美德，严重违反道德伦常，损害人民教师形象和学校声誉，受到社会严厉批评。
五、组织参加邪教等非法组织。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公开传教或在校园内组织开展宗教活动。组织参加非法集会、游行、示威等活动，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。
六、通过课堂、论坛、讲座、信息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、转发错误观点，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、不良信息。
七、用非法方式表达诉求，干扰正常教学秩序或公共秩序，教唆、煽动学生肆意闹事。
八、违反教学纪律，敷衍教学，对学校教学秩序或教学质量产生不良后果和影响，造成教学事故。
九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从事无关活动，侵占教学资源获取不正当利益，擅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等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。
十、在科研项目申报、验收及科研成果转化等过程中，编造学术经历、学术荣誉等信息，伪造专家鉴定、证书等证明材料。
十一、滥用权力，在科研、聘任等工作中故意制造事端，进行恶性竞争，排挤、打压其他教师正常开展科研活动和聘任工作。
十二、在学术活动中存在剽窃、抄袭他人研究成果，篡改、伪造实验（调研）数据、统计结果、实验结论及引用的资料等，或不当署名、重复发表、买卖论文等其他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。由于指导教师不负责，导致学生出现抄袭、伪造实验（调研）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。
十三、滥用学术影响力、学术信誉，利用职务便利、学术评议评审权力等为个人或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在学生论文答辩等各类评审评议过程中恶意打击报复。
十四、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，存在任何形式的猥亵、性骚扰行为。与在读学生公开恋爱，或者与学生恋爱存在利益交换，产生不良影响。
十五、严重干涉学生的私人生活，给学生造成较大压力或伤害。恶意阻碍学生正常毕业，干涉学生自主择业。
十六、体罚或变相体罚、侮辱、谩骂、威胁、打击报复学生，对学生有种族歧视、民族歧视、地域歧视或性别歧视言行，对学生进行人身攻击。
十七、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、科研、社会服务无关的活动，强迫学生从事违法、违规或违反操作规程的活动。
十八、以获取个人经济利益为目的，假借实习、实践、兼职等名义，或以雇佣形式，要求学生为组织和个人提供无偿或低报酬劳动及服务。
十九、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突发事件或学生安全受到威胁时，不顾学生安危，擅离职守，自行逃离。因工作失职、操作违规、监督不力等造成安全事故、产生人身财产损失及不良舆论影响。
二十、在招生、考试、推优、保研、学生干部选拔、就业及绩效考核、岗位聘用、职称评聘、评优评奖、助学助困等工作中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。
二十一、破坏校园公共秩序，言行不检，在校园内发生打架斗殴、寻衅滋事、涉黑涉毒、酗酒赌博等有损教师或学校形象的不良行为，产生不良社会影响。
二十二、向学生及家长索要财物，或收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、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。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、旅游、娱乐休闲等活动，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。
二十三、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从事炒股、经营微商、网上购物、玩游戏等与教学无关事务。以营利为目的向学生兜售、推销商品。
二十四、借开会、调研、培训等名义用公款旅游。违规使用科研经费，或以向学生等发放劳务费等形式套取科研经费，克扣、占有学生等应得的补助、津贴。
二十五、假公济私，擅自利用学校名义或校名、校徽、专利、场所等资源谋取个人利益。
二十六、其他师德失范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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